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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建法〔2014〕22号

	　　
　　各房产测绘单位、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有关单位：
　　本市房产测绘市场放开以来，房产测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对房屋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房产测绘行为不规范现象也时有发生，损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房产测绘行为，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依据《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新修订的《测绘资质管理规定》、《测绘资质分级标准》（国测管发〔2014〕31号）等有关文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房产测绘单位按新资质标准取得测绘资质证书后，应按相应资质等级许可的作业限额与建设单位签订房产测绘合同。合同中应明确楼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规划许可面积等信息。
　　同一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原则上只能委托同一家房产测绘单位承担测绘工作，因房产测绘单位作业限额等原因无法履行合同的，可以更换房产测绘单位。
　　二、建设单位申请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即原房产测绘成果备案）时，除按原规定提交材料外，还应提交测绘资质证书和房产测绘合同。对测绘资质证书已按新资质标准换发的，审核部门应登记合同信息，并核对申请楼栋的规划许可和合同标的建筑面积是否符合作业限额规定。
　　三、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申请房产测绘成果审核时可不提交房产测绘合同：
　　（一）测绘资质证书未按新资质标准换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的；
　　（二）楼栋申请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其合同信息已登记且未发生变化的；
　　（三）申请变更已审核的房产测绘成果。
　　四、房产测绘合同在测绘资质证书换发前与建设单位签订，因作业限额调整无法继续履行的，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合同提交审核部门存档，合同内楼栋申请审核时按原有规定办理。
　　五、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预售许可及房屋登记：
　　（一）未按照测绘资质许可作业限额签订合同的；
　　（二）房产测绘收费标准不符合市发改委《关于测绘产品收费标准的通知》（京发改〔2006〕1009号）规定的；
　　（三）存在施测单位挂靠、合同转包等情况的。
　　六、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房产测绘单位实行信用评价制度，建立房产测绘单位信息库。支持房产测绘单位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提升资质等级，培养品牌企业。
　　七、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应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在面积测算中不执行标准规范、弄虚作假、测算失误等损害权利人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房产测绘单位及时实施行政处罚和处理，限制其测绘成果在房屋管理中使用，并与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执法信息共享，实现执法联动。
　　八、本通知自2015年1月1日施行。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4年12月17日



